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 近日， 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个人

信息保护纠纷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某餐饮公司在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自

行设置微信程序强制获取个人信息，

构成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某餐饮公司向消费者推出手机扫

码点餐服务。 根据其自行设置的微信

程序， 具体操作步骤为： 使用手机扫

描店内二维码关注“某餐饮公司” 微

信公众号， 授权商家获取消费者的微

信昵称、 头像、 地区、 性别、 手机号

码等信息， 进行线上点餐； 若不同意

授权商家获取前述信息， 则无法进行

线上点餐。 2021 年 7 月 27 日， 孔某

在某餐饮公司用餐时， 店员未告知孔

某可以人工点餐， 孔某通过前述手机

扫码方式进行了点餐并结账， 在该过

程中， 孔某被注册为某餐饮公司的会

员。 孔某发现， 其取消关注“某餐饮

公司” 微信公众号后， 仍是某餐饮公

司的会员， 个人信息仍存储在某餐饮

公司处， 孔某无法自行删除。

孔某认为， 某餐饮公司设置的扫

码点餐方式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

息， 且消费者无法自行删除储存在商

家处的个人信息， 遂将某餐饮公司诉

至法院， 要求停止侵害个人信息权益

的行为、 告知个人信息处理情况、 赔

礼道歉并赔偿相关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某餐饮公司不构成

侵权， 但应尊重孔某的个人信息决定

权， 判决某餐饮公司将与孔某相关的

个人信息进行删除。 孔某不服， 向北

京三中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 孔某在某餐饮

公司用餐时， 服务人员未告知孔某可以

人工点餐。 某餐饮公司自认其将获取的

消费者信息存储于第三方服务商， 但孔

某在某餐饮公司用餐时， 店内并未公示

扫码点餐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某餐饮公司亦未采取其他

方式向孔某进行告知。 某餐饮公司称删

除会员信息须消费者提交书面申请， 但

其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将提交书面申请的

要求告知孔某。

法院认为，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

人信息的收集、 存储、 使用、 加工、 传

输、 提供、 公开等。 处理个人信息时，

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原则， 不得

过度处理， 并征得该自然人或者监护人

同意。 某餐饮公司存在以下侵害个人信

息权益的行为：

首先， 服务人员未告知孔某可以人

工点餐， 误导其以为只有扫码点餐一种

服务方式。 而某餐饮公司自行设置的扫

码点餐程序要求孔某必须关注商家微信

公众号， 并授权其获取孔某的相关信

息， 属于变相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

息， 故某餐饮公司构成侵权。

其次， 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

处理其个人信息的， 有权请求信息处理

者及时删除。 该案中， 孔某尝试通过取

消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注销会员并删

除存储在某餐饮公司处的个人信息， 但

某餐饮公司称删除会员信息须消费者提

交书面申请， 而其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将

提交书面申请的要求告知孔某。 某餐饮

公司的上述不作为， 侵害了孔某依法享

有的个人信息决定权。

最后，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明示处理

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个人信息处

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 应当以显著方

式、 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 准确、 完整

地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

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

的、 处理方式， 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

保存期限； 个人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

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某餐饮公司

自认其将获取的消费者信息存储于第三

方服务商， 但孔某在某餐饮公司用餐

时， 店内并未公示扫码点餐收集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某餐饮

公司亦未采取其他方式向孔某进行告

知。 故孔某要求某餐饮公司书面告知其

获取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 过程和方式

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因某餐饮公司侵害了孔某的个人信

息权益， 孔某有权要求某餐饮公司进行

赔礼道歉。 考虑到某餐饮公司的行为并

未造成严重后果， 且其在个人信息保护

法颁布后已对微信公众号的扫码点餐操

作流程进行了修改， 并在该案一审判决

作出后删除了其存储的孔某个人信息，

故法院判令某餐饮公司通过书面方式向

孔某进行赔礼道歉。 就孔某主张的经济

损失， 主要为孔某为保全本案诉讼证据

进行公证的费用， 法院结合孔某提交的

相关票据酌情予以支持。

综上， 北京三中院判决， 某餐饮公

司停止侵害孔某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

删除收集的孔某个人信息； 将处理孔某

个人信息的范围、 方式向孔某进行书面

告知； 就侵害孔某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

向孔某进行书面赔礼道歉； 赔偿孔某公

证费用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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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点餐强制获取个人信息
北京某餐饮公司被判承担侵权责任

婚礼前夕婚庆“跑路”

法院判令双倍返还定金

婚礼前夕， 婚庆工作室却一夜之间“失联”， 这

种情况下新人交纳的定金该怎么办？ 近日， 江苏省如

东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合同纠纷。

张某和未婚妻定于 2022 年底举行婚礼， 同年 7

月， 张某与某婚庆工作室签订了婚庆服务合同， 合同

约定由工作室为张某的婚礼提供策划和服务， 各项服

务费用共计 30000 元， 张某当日向婚庆工作室支付了

6000 元定金。 为了保证婚礼顺利进行， 此后张某多

次通过微信与婚庆工作室负责人联系， 商讨婚庆方

案。 2022 年 10 月的一天， 工作室负责人突然“人间

蒸发”， 门店也“关门大吉”。 直至临近婚期时， 该工

作室负责人才主动联系张某， 告知无法如期提供婚庆

服务。 此后张某多次要求工作室返还定金未果， 便

“一纸诉状” 将婚庆工作室及其负责人告上了法庭，

要求解除合同、 双倍返还定金。

法院认为， 张某与婚庆工作室签订的服务合同合

法有效。 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 工作室明确

表示无法提供婚庆服务， 张某可据此要求解除合同。

张某交纳的 6000 元在合同中约定为定金， 因婚庆工

作室违约，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工作室及其负责

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请。

投资失败好友反目

法官调解握手言和

近日， 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合

伙合同纠纷案件， 双方因投资共享单车项目失败反

目， 在法官的调解下昔日好友握手言和。

小强和小建系朋友。 2022 年 9 月， 双方合伙

投资共享单车项目。 后因经营不善， 该项目停止运

营。 经小强和小建结算， 小建应返还小强投资款

240000 元， 小建遂向小强出具 《承诺书》 一份，

承诺于 2023 年 2 月返还投资款。 后经小强多次催

要， 小建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 小强遂诉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 法官从双方好友关系着手， 一方

面告知小建应遵守承诺， 小强已经给了其很长时间

凑款， 小建应尽快履行还款义务； 另一方面， 法官

告知小强， 小建因管理不善致使投资失败， 其自身

已损失惨重， 双方本是好友关系， 应互帮互助， 相

互理解。 经过法官释法说理， 小建同意分期返还小

强投资款，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该起好友间的合伙

合同纠纷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法官提醒， 投资有风险， 亲朋好友间共同投资

项目应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在项目无法经营后， 双

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处理合伙事宜， 切莫为了

各自利益损害了难能可贵的亲情、 友情。

无人机打农药致虾死

法院能动司法化纠纷

11 月 30 日，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法院陶辛

人民法庭参与调解的一起因无人机打农药致养殖青虾

死亡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终于得以圆满解决。

2023 年 9 月 5 日， 奚某甲发现虾塘内有大量青

虾逐步死亡。 经调查， 发现同村村民奚某乙于 8 月

31 日在相邻农田中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结合当日风

向风力情况， 奚某甲认为青虾死亡受农药影响。 区农

委农业执法大队及水产专家来到现场检查勘验， 认为

无人机喷洒农药行为可能对临近虾塘有一定影响， 双

方为此争执不下。

该纠纷虽然没有诉至湾沚法院， 但是湾沚法院陶

辛法庭秉持着能动司法理念， “走出法庭” 解决纠

纷。 经陶辛法庭、 陶辛镇某村委会、 陶辛司法所、 陶

辛派出所、 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多次协调， 从

情理法的角度， 分析奚某乙喷洒农药行为与鱼塘青虾

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法律责任， 耐心与双方当事人

沟通， 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事情

得以圆满解决。 诉讼不是目的，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通过法官提前介入， 与多部门联合化解， 经过讲事

实、 讲法律、 讲政策， 妥善、 高效将纠纷引入化解渠

道， 让矛盾纠纷化于未发、 止于未诉。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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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数字化发展

与个人信息保护

主笔 话闲

扫码点餐已经成

为当下餐饮行业重要

的点餐方式。 对消费

者而言， 扫码点餐方

便、 快捷； 对餐饮行

业而言， 扫码点餐有

助于节约人力成本、 提高点餐效率。

但扫码点餐服务的普及与发展不应成

为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隐患。

商家在设置扫码点餐程序时， 应当以

实现点餐、 提升服务质量为目的； 若

超出点餐的必要范围强制获取消费者

个人信息， 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餐饮行业只有尊重消费者对其个

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 决定权， 才能

让消费者安全、 放心地使用扫码点餐

方式， 促进餐饮行业的服务升级。 这

也是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推进信息化社

会发展， 平衡数字化发展红利与个人

信息保护应有的要求。 王睿卿


